
 

 
 

建规院〔 2016 〕 4 号 

 

关于印发《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门户网站建设与新闻管理
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教学系（办、室）： 

为了进一步加强网站建设与管理，提高学院新闻的水平和质量，

加大学院对外宣传力度，扩大学院影响力，根据学校相关规定，结合

我院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请大家遵照执行。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2016 年 4 月 11 日 

 

 

 

 

 

重庆交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办公室  2016 年 4 月 11 日印发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门户网站建设与新闻管理办法

（试行）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门户网站（简称网站）是学院对内对外宣传

的窗口，是国内外企事业单位友好人士、校友和全校师生了解学院重

大活动及日常教学、科研、学生工作等信息的主要渠道。为进一步加

强网站建设与管理，提高学院新闻的水平和质量，加大学院对外宣传

力度，扩大学院影响力，根据学校相关规定，结合我院实际，特制定

本办法。 

第一条 网站建设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

学发展观，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以人才培养为中心，切

实服务于教学、科研、管理等各项工作，弘扬主旋律，彰显办学特色

和水平，塑造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良好的社会形象。 

第二条 网站新闻发布范围 

（一）贯彻落实法律、法规；传达学习国家、重庆市、有关部委

等上级要求和学校会议精神、文件要求等；报道上级部门或主流媒体

发布的与学院建设发展相关的新闻信息等。 

（二）宣传学院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教学改革、对外交流、社

会服务、文化传承等重大活动、人物、事件；报道师生团体和校友杰

出事迹等。 

（三）传达和发布有关学院运行管理的重要信息以及其它需要通

过网站发布的各类信息通知等。  



第三条 网站新闻稿件采写 

根据学院教学、科研和学生工作等功能模块，指定专人分工负责

采集以下范围新闻的图片与视频资料，编写稿件。 

（一）学院层面举办的重要会议及活动等。 

（二）以学院名义宣传的典型活动、人物、事件等。 

（三）学院教学、科研和学生工作方面等各个方面工作或活动取

得的成绩或主要做法等。 

第四条 网站新闻发布流程 

（一）学院门户网站新闻信息实行“分类负责、集中管理”的原

则。新闻采编、审核、上传工作流程： 

（二）新闻稿件内容审查：党总支书记分管党建群团与研究生管

理相关的新闻，院长分管学科建设、科研和产学研及对外交流工作相

关的新闻，教学副院长分管人才培养和实验室建设相关的新闻，党总

支副书记分管与本科学生工作相关的新闻。发布人对新闻负直接责

任，审查人负领导责任。 



（三）新闻稿件格式审查：各办公室按照学院统一的基本规范要

求，完善新闻稿件，经院办审核同意后，方能上挂学院网站。办公室

主任承担监管责任。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新闻文字和图片格式: 

1.页面设置格式要求：上下 2.54cm， 左右 3.18cm。 

2.段落格式要求：对齐方式采用两端对齐，首行缩进两个字符。 

3.标题格式要求：字体四号、微软雅黑、加粗 

4.正文格式要求：字体小四号、微软雅黑、行距：1.5 倍。 

5.图片格式要求：.图片居中，采用大图片时，应该独立成行，宽

和高建议 800*600；小图片采用并排式或者文字环绕型。 

第五条  网站信息维护要求 

（一）学院办公室牵头，沟通协调各办及时更新网站信息。其中：

学院概况（学院简介、现任领导、机构设置、发展规划）由学院办公

室负责；师资队伍（师资队伍、专家风采、创新团队）、科学研究（科

研项目、科研成果、科研活动）和产学研与对外交流由院长助理负责，

教学办学科助理协助；本科生教育（专业设置、课程建设、教材建设、

教学评估）和研究生培养（招生专业、导师简介、重点学科）由教学

办负责；党建工作（组织构成、入党指南、支部活动 、党员风采）

由党总支牵头，各支部负责；校友园地（毕业生名录、校友活动、校

友捐赠）和学生工作（团学活动、学子风采、创新创业）由学工办负

责，教学办协助；实验室建设由各实验室主任负责。 

（二） 有关学院重要新闻原则上 1-2 天内上传发布，一般新闻

3 天内上传发布。 



（三）学院年度考核通报各办新闻采编数量和质量。凡被学校采

纳的新闻稿件，学院给予各办一定的资助奖励。因造成不良影响的责

任事故，学院根据情况给予责任人相应的处罚。 

第六条 本规定自 2016 年 4 月 5 日起执行，解释权归建筑与城

市规划学院。 

 

 


